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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做好春节期间我市企业稳岗促产开展培训
工作的说明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坚持

疫情防控和稳增促投两手抓，坚持稳就业与保产业相结合，做好

企业稳岗促产工作，保障企业正常运转，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

现按照诸市防控办〔2021〕2 号工作部署要求，对全市企业开展

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说明如下：

1.企业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参照诸人社发〔2020〕2

号文件精神执行。

2.鼓励企业根据生产需求，组织开展项目制培训，非技能类

课时内容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20%。对按规定自主开展培训的企业

给予最高 1200 元/人的补贴。

3.鼓励企业自主选择开展灵活多样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，对

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800 元/人的补贴。

4.企业开展项目制培训前须提交《项目制办班申请表》， 并

提供《项目制培训教学课程表》，《项目制培训人员汇总表》，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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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教学计划、培训课程、试题题库、试题来源以及相关事项

的资料。

5.企业开展项目制培训需要全程视频，记录培训过程。

6.企业可根据绍市人社发[2020]9 号组织开展线上职业技能

培训。线上培训应在人社部门许可的线上平台上进行，自行组织

开展，不得交由第三方机构代为服务。线上培训平台参照《浙江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企业进

一步组织好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》。

7.企业开展经审批同意的培训结束后，须在 1 个月内上交相

关台账资料到审批部门申请培训补贴资金。

8.因与疫情防控需要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有新要求的,按照

有关最新要求执行。

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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